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赣通浔化评字（2021）104号

2

前 言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是一家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于 2021年 11月 05日取得企业名称设立登记通知书，地处江西省

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关山村三组，属租赁，注册资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企

业主要负责人：王鑫。该企业为零售经营瓶装工业气体的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范围为：氧气、氮气、氩气、二氧化碳、乙炔、丙烷、氩气和二氧化碳混

合气（80%氩气，20%二氧化碳）等。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店租

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关山村三组吴群善所有房屋（属经营性用房）

作为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经营场所（不设备货库、不涉及充装），

该房屋为单层，总面积 108.79m2，作为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店的

经营场所（不设备货库、不涉及充装）使用，存放少量 40L瓶装（钢瓶）气

体和空瓶。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以危险化学品商店（不设备货库、不涉及充装）

为经营场所零售经营瓶装工业气体的形式经营：氧气、氮气、氩气、二氧化

碳、乙炔、丙烷、氩气和二氧化碳混合气（80%氩气，20%二氧化碳）等工

业气体，均属于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年版）的危险化学品。根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第 55号令，第 79号令

修改）以及《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的通知》赣安监管二字﹝2013﹞14号的要求，《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申请单位，应自主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本单位经

营危险化学品的条件进行安全评价。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做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办的准

备工作，故委托江西通安安全评价有限公司承担其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

店（不设备货库、不涉及充装）的安全条件现状评价工作。

受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的委托，江西通安安全评价有限公司的评价

组于 2021年 12月对委托方经营瓶装工业气体的经营商店现场进行了实地勘

察、检测和询问，收集了相关资料，分析其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危险、

危害程度；对存在的问题，评价组成员和委托方相关人员进行了的沟通，并

提出了整改措施；在委托方提供的有关技术和管理资料基础上，依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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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通则》（AQ8001-2007）的要求，编制完成了本评价报告，以作为经营

者安全管理决策和应急管理部门执行安全监察的技术依据。

本报告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委托方以及有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的

大力支持与配合，在此深表谢意! 本报告存在的不妥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和

专家批评指正。

关键词： 工业气体 零售经营 安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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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1评价概述

安全评价（Safety Assessment）是以实现安全为目的，应用安全系统工

程原理和方法，辨识与分析工程、系统、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危险、有害因素，

预测发生事故造成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行

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评价结论的活动。

安全现状评价（Safety Assessment In Operation）是针对生产经营活动中、

工业园区内的事故风险、安全管理等情况，辨识与分析其存在的危险、有害

因素，审查确定其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性，

预测发生事故或造成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提出科学、合理、可

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的活动。

1.1评价的目的和原则

1.1.1评价的目的

安全评价的目的在于查找、分析和预测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在经营

瓶装氧气、氮气、氩气、二氧化碳、乙炔、丙烷、氩气和二氧化碳混合气（80%

氩气，20%二氧化碳）等工业气体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危险、危

害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和评价建议，指导对危险源的监控和事故

预防，以达最低事故率、最小损失和最优的安全投资效益。为企业安全管理

的系统化、标准化、科学化提供条件，为应急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提供技

术依据。

1.1.2评价原则

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尊重客观，

实事求是；坚持标准，依法评价；遵循安全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合法性

和针对性原则。突出重点、兼顾全面、条理清楚，数据准确完整，取值合理，

整改意见具有可操作性，评价结论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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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评价依据

1.2.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9.1实施 国家主席令第 8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12.29修正 国家主席令第 2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家主席令【2021】第 81号修改 2021.4.29

公布实施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645号令修改） 国务院令第 591号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93号
《工伤保险条例》 国务院令第 586号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18年修正） 国务院令第 44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588号修订）国务院令第 190

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2019.4.1起实施 国务院令第 708号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84

号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江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 2017年 7月 26日修订）

《江西省消防条例》 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81号 2020.11.25实施

1.2.2规范性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
32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安监总局令第 55号（79号令修改）

《危险化学品目录》 安监监管总局等十部门公告 [2015]第 5号
《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 安监监管总局等十部门公告 [2015]第 5号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3号（63、80号令

修改）

《江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的通知》 赣安监管二字[2013]14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11]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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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13]12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应急管理部令第 2号
《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 52号）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公告 2020年第 3号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 年版）公安部 2017年 5月 11日公

告）

《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质技监局锅发（2000）250号
1.2.3标准、规范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GB50016-2014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15603-1995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GB18265-2019
《气瓶警示标签》 GB-T-16804-2011
《气瓶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安全规定》 GBT 34525-2017
《气瓶颜色标志》 GB T 7144-2016
《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4-2013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3部分：易燃气体》 GB 30000.3-2013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5部分：氧化性气体》 GB 30000.5-2013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6部分：加压气体》 GB 30000.6-2013
《压缩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GB/T 14194-2017
《压力容器（合订本）》 GB 150.1～GB 150.4-2011
《气瓶附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 GRF001-2009
《溶解乙炔气瓶》 GB11638-201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18218-2018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13690-2009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2005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部分：标志》 GB13495-2015
《安全色》 GB2893-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2894-2008

https://www.so.com/link?m=byAvJMp32S0zeI9Pf7RtdQjz05oQ69WJmKxcJyciv4NZN5Vxk1ZVcBgL5Whal9RNm/tm8Okrb1HV/JQDpFY2UxtVkOFEgY3Y3Wu31QLyyClXxMOjP7T69pGzkFbTw58d9gYFqSDZ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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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通则》 AQ80001-2007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29639-2020

1.2.4其他资料

1、安全评价委托书；

2、企业提供的资料：企业名称设立登记通知书；经营场所证明；现场

处置方案；委托方提供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从业人员资格证；及其它资料

等。

1.3评价范围和评价内容

1.3.1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为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在零售经营瓶装氧气、氮气、

氩气、二氧化碳、乙炔、丙烷、氩气和二氧化碳混合气（80%氩气，20%二氧化

碳）等工业气体安全条件；包括经营过程中安全方面管理的组织、机构、人

员及管理制度等。

消防、职业卫生和环境保护执行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本评价仅对

实地踏勘之日这一时点的企业现状的评价，如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方式、地

点、数量、品种等），不再适用本报告。

1.3.2评价内容

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经营单位的要求进行安全评价。对

经营单位设备、设施及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的安全评价。提出安

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安全评价结论等内容。

本评价的基本内容是评价该经营部是否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三十四条、《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六条中规定的经营

单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对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店的评价具体内

容包括：

（1）检查安全设施、措施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规范；

（2）检查安全设施、措施在运行过程中的有效性；

（3）检查审核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的危险化学品培训取证情况；

（4）检查作业人员的培训、取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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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查、审核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现场处置方

案的建立健全和执行情况；

（6）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和意见。

1.4评价程序

图 1-1 安全现状评价程序框图

2企业概况

2.1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的基本情况见表 2-1。

表 2-1 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

经营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关山村三组

联系电话 13307022269 联系人 王鑫 邮政编码 332300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非法人类别 分公司□ 办事机构□

特别类型 个体工商户□ 百货商店（场）□

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制■

登记机关 武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兰为忠 主要负责人 王鑫

职工人数 2人 技术管理人数 1人 安全管理人数 1人

注册资本 固定资产 上年销售额 /

经营场所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关山村三组

产权 自有□ 租赁☑ 承包□

申请经营化学品范围

品名 规模 品名 规模 品名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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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 20瓶 乙炔 5瓶

氮气 10瓶 丙烷 5瓶

氩气

10瓶 氩气和二氧化

碳混合气（80%

氩气，20%二氧

化碳）

10瓶

二氧化碳 10瓶

主要消防设

备、设施
设施名称 4kg干粉灭火器 数量 4具

主要管理

制度名称
安全管理制度、现场处置方案、岗位安全责任制、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申请经营方式 批发□ 零售√ 化工企业外设销售网点□

2.2企业经营场所基本情况概况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是一家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于 2021年 11月 05日取得企业名称设立登记通知书，地处江西省

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关山村三组，属租赁，注册资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企

业主要负责人：王鑫。该企业为零售经营瓶装工业气体的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范围为：氧气、氮气、氩气、二氧化碳、乙炔、丙烷、氩气和二氧化碳混

合气（80%氩气，20%二氧化碳）等。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店租

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关山村三组吴群善所有房屋（属经营性用房）

作为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经营场所（不设备货库、不涉及充装），该房屋为

单层，总面积 108.79m2，作为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店的经营场所

（不设备货库、不涉及充装、不涉及充装）使用，存放少量 40L瓶装（钢瓶）

气体和空瓶，且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经营场内的办公营业区与气瓶摆放区采

用实体墙分隔。

2.2.1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租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关山村

三组吴群善所有房屋（属经营性用房）作为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

营场所（不设备货库、不涉及充装），其周边环境如下：

东面：山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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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山坡地；

西面：山坡地，山坡地以西最近民房距离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

售经营场约 50m；

北面：S305 焦物线（路宽约 12m），路肩距离该公司瓶装工业气

体零售经营场所内的办公营业区约 8m，距离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售

经营场所内的气瓶摆放区（乙炔、丙烷等可燃气体气瓶）约 20m。S305

焦物线北面为田地，田地以北最近民房距离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经营场

所约 110m。

图 2-1：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经营场所地理位置

2.2.2主要设备及建筑物

1、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经营的主要为 40L 钢质瓶装氧气、氮

气、氩气、二氧化碳、乙炔、丙烷、氩气和二氧化碳混合气（80%氩气，

20%二氧化碳）等，均经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检验合格，符合《气瓶安全

技术监察规程》和其它有关标准规范。

2、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店租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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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村三组吴群善所有的闲置房屋（属经营性用房）作为该公司瓶装工业气

体零售经营场所（不设备货库、不涉及充装），该房屋为单层砖混结构，耐

火等级二级，总面积 108.79m2，存放少量 40L瓶装（钢瓶）气体和空瓶，且

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场内的办公营业区与气瓶摆放区采用实体墙

分隔。其中办公经营区位于该房屋的北侧（面积约 27m2），气瓶摆放区位

于该房屋的南侧（面积约 81m2），办公营业区与气瓶摆放区均设独立出口，

该气瓶摆放区由北至南采用实体墙分隔为三个隔间（北侧隔间摆放氧气、氮

气、氩气、二氧化碳等不可燃气体气瓶、中间隔间摆放少量空瓶、最南侧隔

间则摆放乙炔、丙烷等少量可燃气体气瓶）。

3、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经营场内的办公营业区仅摆放桌椅板凳等

简单办公设施，气瓶摆放区不设电气设备和线路。

2.2.3劳动安全保护用品

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经营场所为零售经营，配备工作服、手套等个

人劳动保护用品。但尚未办理人员保险。

2.3交通与通讯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租用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坪镇关山村

三组，距武宁县主城区约 3km，交通便利。

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经营场所工作人员均配有手机，平时有专人值班，

可方便、快捷地对外联系。

2.4安全管理体系

2.4.1安全管理机构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以王鑫为主要负责人，对企业安全生产负

全责，董闽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全面负责企业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

2.4.2安全管理制度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

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等公司管理运营体系文件，详见附件。

2.4.3教育与培训

企业的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已参加培训，已取证，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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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 2-2从业人员培训取证情况

姓名 职位 性别 证书编号 有效期

王鑫 主要负责人 男 360423199804264511 2021.08.18-2024.08.17

董闽 安全生产管理人 男 360423198108091317 2021.11.10-2024.11.09

2.4.4事故应急预案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以危险化学品商店（不设备货库、不涉及

充装）为经营场所零售经营瓶装工业气体，该经营场所编制了简易的《现

场处置方案》，成立了应急小组，明确了工作职责，配置了消防器材和

报警、通信联络方式及事故发生后应采取的处理措施。

2.4.5安全标志

经营场所挂有“严禁烟火”等警示标志，安全管理制度暂未上墙。

2.5经营的产品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经营的主要化学品品种见表 2-3

表 2-3 主要零售经营的化学品品种
序号 物料名称 危险品类别 CAS号 备注

1 氧[压缩的或液化的]
氧化性气体,类别 1

加压气体
7782-44-7

2 氮[压缩的或液化的] 加压气体 7727-37-9

3 氩[压缩的或液化的] 加压气体 7440-37-1

4
二氧化碳[压缩的或

液化的]

加压气体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

接触,类别 3（麻醉效应）

124-38-9

5 乙炔

易燃气体,类别 1

化学不稳定性气体,类别 A

加压气体

74-86-2

6 丙烷
易燃气体,类别 1

加压气体
74-98-6

7

氩气和二氧化碳混合

气（80%氩气，20%二氧

化碳）

加压气体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零售经营的瓶装气体主要由武宁县鑫涛氧气

有限公司提供（供应商资质见附件）。销售对象主要是城区附近建筑、装潢、

生产企业和修理行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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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经营工业瓶装气体的运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

单位承担。

3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危险因素是指对人造成伤亡或者对物造成突发性损坏的因素。有害因

素是指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导致疾病或者对物造成慢性损坏的因素。能量、

有害物质的存在是危险、有害因素产生的根源。系统具有的能量越大，存在

的有害物质越多，系统潜在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也越大。能量、有害物质的失

控是危险、有害因素产生的条件。失控主要体现在设备故障、人为失误、管

理缺陷和环境因素等方面。安全评价工作首先就是要对工程中存在的危险危

害因素进行辨识和分析，确定系统内存在的各种危险危害因素存在的部位、

可能产生危害的方式和途径，从而采取正确有效的防范措施，控制和消除各

种隐患和事故。该企业经营场所涉及的乙炔、丙烷为易燃气体，又是高压储

存，有燃烧爆炸的危险；氧气、氮气、二氧化碳、氩气、二氧化碳混合气

（80%氩气，20%二氧化碳）等虽然为不燃气体，但为高压条件下储存，

存在压力容器爆炸的危险和中毒窒息的危险，其中氧气助燃性极强。

3.1 经营的化学品的辨识

（1）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辨识

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该企业涉及的瓶装氧气、氮气、

氩气、二氧化碳、乙炔、丙烷、氩气和二氧化碳混合气（80%氩气，20%二

氧化碳）等均属于危险化学品。不涉及剧毒化学品。

（2）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辨识

根据安监总管三[2011]95号、安监总管三[2013]12号文件规定，该企业

零售经营化学品过程中，涉及的瓶装乙炔、丙烷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

学品。

（3）易制毒化学品辨识

根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辨识，该企业零售经营化学品过程中，

file:///E:/江西典晟实业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名录（2002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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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易制毒化学品。

（4）高毒化学品辨识

根据《高毒物品目录》辨识，该企业零售经营化学品过程中，不涉及

高毒化学品。

（5）监控化学品辨识

根据《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辨识，该企业零售经营化学品过程中，

不涉及监控化学品。

（6）易制爆化学品

根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版），该企业零售经营化学

品过程中，不涉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7）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

根据《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一版）》，该企业零售经营化学

品过程中，不涉及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

3.2重大危险源辨识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简介

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GB18218-2018），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加工、使用或储存危险化学品，且

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单元是指涉及危险化学品的生

产、储存装置、设施或场所，分为生产单元和储存单元；危险化学品的生产、

加工及使用等的装置及设施，当装置及设施之间有切断阀时，以切断阀作为

分隔界限分为独立的单元；用于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储罐或仓库组成的相对独

立的区域，储罐区以罐区防火堤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仓库以独立库房

（独立建筑物）为界限划分为独立的单元。

单元内存在危险物质的数量等于或超过规定的临界量，即被定为重大危

险源。单元内存在危险物质的数量根据处理物质种类的多少区分为以下两种

情况：

①单元内存在的危险物质为单一品种，则该物质的数量即为单元内危险

物质的总量，若等于或超过相应的临界量，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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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单元内存在的危险物质为多品种时，则按下式计算，若满足下面公式，

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q1/Q1+q2 /Q2+…+qn/Qn≥1。

式中，qi—每一种危险物品的实际储存量。

Qi—对应危险物品的临界量。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零售经营的氧气、乙炔、丙烷属于辨识范围，

依据 GB18218-20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该经营部临界量氧气

为 50t，乙炔为 1t，丙烷 50t，该企业经营场所氧气最大存量 20瓶（约 0.136t），

乙炔最大存量 5 瓶（约 0.03t），丙烷最大存量 5 瓶（约 0.082t），∑

qi/Qi=0.136/50+0.03/1+0.082/50=0.0344＜1，故该公司经营场所不构成《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规定的重大危险源。

3.3经营的气体危险危害分析

该企业零售经营涉及到的主要品种有氧气、氮气、氩气、二氧化碳、乙

炔、丙烷、氩气和二氧化碳混合气（80%氩气，20%二氧化碳）等瓶装气体

（注：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详见附件）。

1、气体的燃烧性

可燃气体的燃烧往往同时伴有发光、发热的激烈反应，对周围环境的破

坏很大，危险性十分明显。根据燃烧条件，燃烧必须同时具备可燃物，助燃

物和点火源。而对易燃气体而言，一旦泄露，与空气接触，就已存在两个条

件，如若存在点火源，则燃烧就无法避免。由此可知，要消除易燃气体的燃

烧危险性，就必须严防易燃气体泄露到空气中，同时阻止点火源引入其中，

或在易燃气体容易泄露的场所，严格控制点火源的出现。能导致易燃气体燃

烧的点火源种类很多，主要有：撞击、摩擦、绝热压缩、冲击波、明火、加

热、高温、热辐射、电火花、电弧、静电、雷击、紫外线、红外线、放射线

辐射、化学反应热、催化作用等，必须处处注意、时刻防备。液化的气体的

特点是沸点低，极易气化，泄压时闪蒸且扩散，与空气混合形成易燃、易爆

气体，火灾危险性极大。易燃气体酿成火灾的严重后果不堪设想：人员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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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辐射热或沾附可燃性液化气体，就会烧伤或死亡，其他可燃物会受到大

量辐射热，形成大面积火灾，而且灭火以后极有可能会发生二次燃爆危险。

此外，易燃气体会发生空间燃爆。该企业零售经营涉及的易燃气体为丙烷、

乙炔，助燃气体为氧气。

氧气属助燃气体，是构成燃烧爆炸的基本元素之一，能氧化大多数活性

物质。与还原性物质(乙炔、甲烷等)可形成有爆炸混合性气体，遇明火发生

火灾爆炸。油脂类物质遇纯氧会自燃。

乙炔为极易燃烧爆炸的气体。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遇明

火、电气火花、静电火花、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接触激烈反应，

如与氟、氯等接触会发生激剧的反应；能与铜、银、汞等的金属生成爆炸性

物质。

丙烷为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热源和明火有燃

烧爆炸的危险。与氧化剂接触猛烈反应。气体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

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2、气体的毒性及窒息性

常压下，当氧的浓度超过 40%时，有可能发生氧中毒，吸入 40～60%的

氧时，出现胸骨后不适感、轻咳，进而胸闷、胸骨后烧灼感和呼吸困难，咳

嗽加剧；严重时可发生肺水肿、窒息。吸入的氧浓度在 80%以上时，出现面

部肌肉抽动、面色苍白、眩晕、心动过速、虚脱，继而全身强直性抽搐、昏

迷、呼吸衰竭而死亡。

空气中氮气含量过高，使吸入气氧分压下降，引起缺氧窒息。吸入氮气

浓度不太高时，患者最初感胸闷、气短、疲软无力；继而有烦躁不安、极度

兴奋、乱跑、叫喊、神情恍惚、步态不稳，称之为“氮酩酊”，可进入昏睡或

昏迷状态。吸入高浓度，患者可迅速昏迷、因呼吸和心跳停止而死亡。潜水

员深替时，可发生氮的麻醉作用；若从高压环境下过快转入常压环境，体内

会形成氮气气泡，压迫神经、血管或造成徽血管阻塞，发生“减压病”。
乙炔气具有弱麻醉作用。高浓度吸入可引起单纯窒息。急性中毒：暴露

于 20％浓度时，出现明显缺氧症状；吸入高浓度，初期兴奋、多语、哭笑不

安，后出现眩晕、头痛、恶心、呕吐、共济失调、嗜睡；严重者昏迷、紫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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瞳孔对光反应消失、脉弱而不齐。

氩气：常气压下无毒。高浓度时，使氧分压降低而发生窒息。氩浓度达

50％以上，引起严重症状；75％以上时，可在数分钟内死亡。当空气中氩浓

度增高时，先出现呼吸加速，注意力不集中，共济失调。继之，疲倦乏力、

烦躁不安、恶心、呕吐、昏迷、抽搐，以至死亡。液态氩可致皮肤冻伤；眼

部接触可引起炎症。

二氧化碳在低浓度时，对呼吸中枢呈兴奋作用, 高浓度时则产生抑制甚

至麻痹作用。中毒机制中还兼有缺氧的因素。急性中毒：人进入高浓度二氧

化碳环境，在几秒钟内迅速昏迷倒下，反射消失、瞳孔扩大或缩小、大小便

失禁、呕吐等，更严重者出现呼吸停止及休克，甚至死亡。

3、加压气体的危险性

该企业经营场所零售经营的工业气体包装物为 40L钢瓶，工业气体压缩

在钢瓶内，如氧气、二氧化碳、乙炔等。

（1）物理危险性分析

工业气体（压缩气体）按性质分为三类：一类是易燃气体（此类气体燃

烧性极强，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二类是助燃气体（此类气

体本身并不燃烧，但其氧化性很强，能加剧可燃物的燃烧性能及爆炸性能，

如氧气等）；三类是可燃的毒性气体（此类气体不仅有毒而且易燃，如乙炔、

丙烷等）。

因本项目只涉及气瓶零售经营不涉及充装等作业活动，运输委托有相应

资质的单位和车辆，该企业经销人员基本上不直接接触，因此，本报告只对

涉及零售经营的气体的固有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析。

该项目经营的瓶装气体具有如下危险特性：

①贮存于压力容器内压力较高的压缩气体，受热膨胀后，压力升高，当

超过压力容器的耐压强度时，即会发生钢瓶爆炸。特别是液化气体，这种气

体在容器内是以液态、气液两态的形式存在，在运输、使用或贮存过程中，

一旦受热或撞击或外力作用，容器内低临界温度液化气体就会全部气化；高

临界温度液化气体除了容器内气体的饱和蒸气压增大以外，容器内的液体体

积也要膨胀，从而使压力容器内压力急剧增高，导致容器爆炸。

②当惰性气体的浓度超过 30％时，或长时间处在惰性气体中，有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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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窒息甚至死亡。

③冲击伤害性：泄漏或放散的高压气体会因高速气流作用人体引起冲击

伤害。

④压力容器爆炸：气瓶是移动式受压容器，一旦破裂时，内部的气体迅

速泄出，同时气体瞬间膨胀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物理爆炸

现象。

3.4零售经营过程的危险、危害因素分析

该企业经营场所经营的气体的气体均为高压瓶装气体，当气瓶腐蚀严重

或柔性变形等破裂时易产生物理性容器爆炸；尤其乙炔、丙烷为易燃气体，

与空气（氧气）混合，极易形成爆炸性混合环境；乙炔、氧气、氩气、二氧

化碳等都有一定的毒性；因此，确定该企业经营场所主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容

器爆炸、火灾、其他爆炸、中毒、窒息等。

3.4.1容器爆炸

气瓶是移动式受压容器，一旦破裂时，内部的气体迅速泄出，同时气体

瞬间膨胀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物理爆炸现象。

a.气瓶可能撞击、震动或因操作失误、检修时处置不当等原因，致使突

然受热而急剧气化膨胀，发生物理爆炸事故；严重时容器发生物理爆炸后，

大量气扩散到空间，使局部空间含氧量急剧升高，加上爆炸产生的冲击能量，

容易继发火灾事故。

b.气瓶因瓶体设备材质或质量不符合要求而产生腐蚀穿孔、破裂；气候

变化导致气瓶内温度上升，周围环境温度急剧上引导致气瓶内温度上升，从

而引发气瓶物理性爆裂。

爆炸的破坏力最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①震动 ②冲击波 ③碎片的冲击

1）冲击波的破坏作用

在爆破中心附近，空气冲击波阵面上的超压可以达到几个甚至十几个大气

压力，在这样高的压力下，建筑物将被催毁，设备、管道均会遭到严重破坏。

冲击波的超压对建筑的破坏作用列于表
超压 PMPa 破坏情况 超压 ΔPMPa 破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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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0.006 门窗玻璃部分破碎 0.06～0.07 木结构厂房柱折断、房架松动

0.006～0.01 受压面的门窗玻璃
大部分破碎

0.07～0.1 砖墙倒塌

0.015～0.02 窗框损坏 0.1～0.2 防震钢筋混凝土破坏，
小屋倒塌。

0.02～0.03 墙裂缝 0.2～0.3 大型钢架结构破坏

0.04～0.05 墙大裂缝，屋瓦掉下

冲击波除了破坏建筑物以外，它的超压还会直接危害在它所涉及范围内

的人身安全。例如冲击波超压大于 0.1MPa时，大部分人死亡；0.05～0.1MPa

的超压会损伤人的感觉器官或产生骨折；超压为 0.02～0.03MPa时，也可以

使人体受到轻微的损伤。

2)碎片的破坏作用

受压容器爆炸时，壳体可能裂成碎块或碎片向四周飞散，具有较大的动

能，因而也可能造成很大的危害。

3.4.2火灾、其他爆炸

1）易燃易爆物质

乙炔、丙烷属易燃；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

引起燃烧爆炸。

氧气可助燃，氧气不能燃烧，但由于它具有较强的氧化性，与易燃物、

有机物或与还原剂接触时，能加强燃烧程度，甚至会引起爆炸。如油脂接触

到氧气能自燃。

2）火灾、爆炸发生的途径

（1）易燃物质遇火源，可引起燃烧。

零售经营过程中发生易燃易爆气体﹑助燃性气体泄漏（外露）遇明火或

高热可被引燃；发生的主要途径有：

1、乙炔、丙烷气瓶泄漏（气瓶破裂、密封失效、阀门失效等），气体

泄漏、扩散到周围环境中。

2、氧气装卸、储运过程接触油脂，处置不当，可导致火灾、爆炸的发

生。

3、零售经营场所通风不良，氧气、乙炔等长期积累的可燃及助燃气体

达到一定浓度，遇火源可导致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

（2）电气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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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经营场所如私搭乱接电气设备电线等，电力电缆自身故障产生的电

弧、附近发生着火、短路或超负荷等可引起电力电缆火灾。

电气设备、材料可由于过载、短路、过负荷、老化、因散热不良、缺相

运行、保护装置失效、维护不好、粉尘堆积可引发火灾。由于火灾爆炸危险

场所的配电装置、电动机以及各种照明设备等不符合危险分区的要求而导致

火灾、爆炸。

3)引火源

（1）明火：火星飞溅；违章动火；外来人员带入火种；物质过热引发；

点火吸烟；他处火灾蔓延；其它火源。

（2）火花：金属撞击（带钉皮鞋、工具碰撞等）；电气火花；线路老

化，引燃绝缘层；短路电弧；静电；雷击；进入气体经营店附近车辆未戴阻

火器等（一般要禁止驶入）。

3.4.3中毒窒息

1）中毒与窒息危害

①乙炔气具有弱麻醉作用。高浓度吸入可引起单纯窒息。急性中毒：暴

露于 20％浓度时，出现明显缺氧症状；吸入高浓度，初期兴奋、多语、哭笑

不安，后出现眩晕、头痛、恶心、呕吐、共济失调、嗜睡；严重者昏迷、紫

绀、瞳孔对光反应消失、脉弱而不齐。当混有磷化氢、硫化氢时，毒性增大，

应予以注意。丙烷有单纯性窒息及麻醉作用。人短暂接触 1％丙烷，不引起

症状；10％以下的浓度，只引起轻度头晕；接触高浓度时可出现麻醉状态、

意识丧失；极高浓度时可致窒息。

②常压下，当氧的浓度超过 40%时，有可能发生氧中毒，吸入 40～60%

的氧时，出现胸骨后不适感、轻咳，进而胸闷、胸骨后烧灼感和呼吸困难，

咳嗽加剧；严重时可发生肺水肿、窒息。吸入的氧浓度在 80%以上时，出现

面部肌肉抽动、面色苍白、眩晕、心动过速、虚脱，继而全身强直性抽搐、

昏迷、呼吸衰竭而死亡。

③空气中氮气含量过高，使吸入气氧分压下降，引起缺氧窒息。吸入氮

气浓度不太高时，患者最初感胸闷、气短、疲软无力；继而有烦躁不安、极

度兴奋、乱跑、叫喊、神情恍惚、步态不稳，称之为“氮酩酊”，可进入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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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或昏迷状态。吸入高浓度，患者可迅速昏迷、因呼吸和心跳停止而死亡。

④二氧化碳低浓度时，对呼吸中枢呈兴奋作用, 高浓度时则产生抑制甚

至麻痹作用。中毒机制中还兼有缺氧的因素。急性中毒：人进入高浓度二氧

化碳环境，在几秒钟内迅速昏迷倒下，反射消失、瞳孔扩大或缩小、大小便

失禁、呕吐等，更严重者出现呼吸停止及休克，甚至死亡。

⑤氩气常气压下无毒。高浓度时，使氧分压降低而发生窒息。氩浓度达

50％以上，引起严重症状；75％以上时，可在数分钟内死亡。当空气中氩浓

度增高时，先出现呼吸加速，注意力不集中，共济失调。继之，疲倦乏力、

烦躁不安、恶心、呕吐、昏迷、抽搐，以至死亡。液态氩可致皮肤冻伤；眼

部接触可引起炎症。

2）中毒与窒息的环境因素

气瓶在装卸、储存、使用过程中如果密封失效或包装容器破损发生泄漏，

通风扩散不良，气体积聚达到一定浓度，加上操作人员无防护或防护失效，

可引起人员中毒与窒息。

3.4.4车辆伤害

车辆伤害是指企业机动车辆在行使中引起的人体坠落和物体倒塌、下

落、挤压伤亡事故。通常可因道路不良、视线不良、缺少行车安全警示标志、

限速标志和道路指示以及车辆或驾驶员的管理等方面的缺陷均可能引发车

辆伤害事故。

该企业经营场所气瓶的运进、运出，均使用车辆作为运输工具。如果汽车速

度较快、制动失灵、司机疏忽大意等时，可能发生车辆伤害事故。

3.4.5物体打击

物体在重力或其它外力作用下产生运动，打击人体造成人体伤亡事故即

为物体打击。

气瓶在装卸、储存、流转等过程中坠落、倾倒等，可能发生物体打击事

故。

3.4.6冻伤

经营部经营的二氧化碳、丙烷等为压缩气体，若气瓶或阀门大量泄漏，

压缩气体瞬间挥发，会吸收大量的热量，造成环境或气瓶低温，若处理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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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防护措施，可能导致人体冻伤。

3.4.7与手工操作有关危险、有害因素的识别

在气瓶搬运过程中，超负荷的推拉，不良的身体运动、姿势，尤其躯干

扭转、弯曲、伸展搬运，没有足够的休息及恢复体力的时间等有可能造成椎

间盘损伤、韧带肌肉拉伤、挤压、擦伤等伤害。

3.5事故案例

案例一：一起氧气瓶爆炸事故

一、事故经过与情况

1、事故经过

2004年 7月 17日 11时，正在进行地下管网改造施工的某市政府东院，

工人气焊时氧气瓶发生爆炸，1名妇女当场被炸死，另 1名离出事地点几十

米远的妇女被爆炸炸飞的铁片砸死，另有 4人在事故中受伤。

2、事故情况

事故调查表明，爆炸的氧气瓶是某氧气充装站充装的，该充装站在没有

对气瓶进行充装前的预检、确认瓶内介质、做好预检记录的情况下，对气瓶

进行了充装。加上没有对充装后、出库前的气瓶进行复检，也没有做复检记

录，造成充装和出库的氧气瓶混有可燃气体，埋下了隐患；导致用户在打开

瓶阀、点燃焊枪施焊时，发生爆炸；造成死亡 2人、伤 4人的严重后果。

二、事故性质和原因

1、事故性质

根据事故情况的调查，可以认定该事故为责任事故，并且，属于重大死

亡事故。

2、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氧气瓶在充装前，瓶内已含有与氧气混合后，具备爆炸

特性的可燃气体。

2）主要原因：a.氧气充装站在氧气瓶充装前，没有对气瓶进行预检。b.

氧气充装站充装了未经预检的气瓶。c.氧气充装站在氧气瓶充装后，未进行

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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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要原因：氧气充装站在气瓶充装过程中、充装后和出库前，没有

对气瓶进行瓶体温度变化的检查。

4）其他原因：①氧气充装站的主要负责人和现场专职安全员没有很好

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职责。对现场巡检不足或对违规行为纠正不力。②

操作人员安全素质差，没有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执行安全操作规

程，对违规操作习以为常。

三、事故责任划分

1、充装前该氧气瓶的用户使用氧气不当。可燃气体倒灌进了氧气瓶而

没发觉，还把该氧气瓶送氧气充装站充装。该氧气瓶的用户应对此次爆炸事

故承担直接责任。

2、氧气充装站的预检人员没有对充装前的气瓶逐只进行包括确认瓶内

介质的预检，没有预检记录。氧气充装站的预检人员应对该事故承担主要责

任。

3、氧气充装站的充装人员充装了未经预检的气瓶，应对该爆炸事故承

担主要责任。

4、氧气充装站的充装人员在充装过程中，没有适时对气瓶的瓶体温度

変化逐只进行监测。因而未能及时发现瓶内混入了可燃气体的气瓶充装时的

异常升温（因为混入的可燃气体和氧气发生了放热反应。氧气充装站的充装

人员应对此次爆炸事故承担重要责任。

5、氧气充装站的主要负责人和现场专职安全员对充装前没有预检，无

预检记录；充装中没有监测瓶温；充装后没有复检，也无复检记录，违反该

充装站《工作质量管理手册》规定的不安全行为没有及时制止，更没有提出

限期整改意见，对此类违规现象熟视无睹，没有很好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的职责。氧气充装站的主要负责人应对此次爆炸事故承担领导责任；现场专

职安全员应对此次事故承担管理责任。

6、对充装站的安全生产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疏

于对该充装站的监督管理，应对爆炸事故承担一定的责任。

四、事故教训和整改建议

1、事故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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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事故带来的血的教训，再一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氧气充装站的生

产者和氧气瓶的使用者应该熟悉《安全生产法》，贯彻执行《气瓶安全监察

规定》（国家质监总局令 2003年第 46号），绷紧安全这根弦。对职工加强

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的日常安全教育。确实履行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职责，力争把事故消灭在隐患状态。

2、整改建议

1）建议氧气充装站的技术负责人，对本站的《工作质量管理手册》重

新审查一遍。重点放在各充装环节的可操作性上。譬如：基于目前在用的检

测瓶内介质的抽样分析方法，无法完成每天待检的数百瓶甚至更多氧气瓶的

预检任务，建议预检工作量大的充装站，改进检测工具和检测方法，从技术

本质上来保证预检工作的质量。

2）建议氧气充装站的主要负责人和现场专职安全员努力寻找现场操作

中还存在的种种违规行为，特别是那些见怪不怪的习惯性违规行为，对此提

出具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并责令限期完成整改。

3）建议氧气充装站的主要负责人加强职工的安全教育，严格执行劳动

纪律；着力于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遵守及本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执行上，大

力开展岗位技术练兵。确保每位职工都能熟练掌握各自岗位的操作技能，提

高及时发现隐患和自觉改正习惯性违规行为的能力，做到不合格瓶不充装。

4）建议氧气充装站的主要负责人遵照《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第二十六

条第(一)款：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履行“向气体消费者提供气瓶，并对气瓶的

安全全面负责”的规定，对氧气瓶用户进行安全教育和资质审查。确保只向

具有安全使用资质的用户供气。

5）建议对氧气充装站的安全生产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地方政府有关职

能部门，应按照《安全生产法》、《气瓶安全监察规定》严肃执法。加强对

该充装站的监督检查，督促落实气瓶安全充装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发现安全隐患或违规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并责令限期完成整改。

3.6危险、有害产生的原因

能量与有害物质的存在是产生危险危害因素的根源，也是最基本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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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因素。一般的说，系统具有的能量越大，存放的危害物质数量越多，储

存的压力越高，系统的潜在危险危害性也越大。由于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可避

免地要使用到物质与能量。因此，采用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对物质与能量进行

控制，消除或降低危险、有害程度，是预防事故的关键。

危险危害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失控，包括设备、工艺指标、人的作业行

为等的失控。一旦失控，就会发生能量与有害物质的意外释放，从而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失控主要体现在设备故障（缺陷）、人员失误、管理缺陷和环境的不良

影响等几个方面，并且相互影响。如下分析：

1）物的不安全状态

如易燃易爆物质靠近火源、热源；气瓶超温、超压或超装、泄漏、存储

不当，码放不稳等。造成人员火灾、容器爆炸、物体打击、中毒窒息、冻伤

等事故。

2）人的不安全行为

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如在防爆区域内违章动火、吸

烟、野蛮操作等，可能引发火灾、爆炸事故等。

人的不安全行为可以通过严格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知

识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等手段和措施加以预防。

3）环境不良

包括自然环境和外部作业环境。如温度、湿度、通风、照明、噪声、色

彩等因素的变化均可导致人的情绪异常而引发误操作，可能造成不同事故的

发生；外部环境如风、雨、雷电、水文地质条件也可能引起危险、有害因素

的发生。

4）管理缺陷

管理缺陷主要体现在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或

执行不力、安全教育不到位等方面。管理缺陷可能造成设备故障（缺陷）不

能及时发现处理，设备长期得不到维护、检修或检修质量不能保证，从而引

发事故；也可因管理松懈而人员失误增多等。管理缺陷通常表现为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以及物的不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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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本章评价小结

通过本章的分析，该企业在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活动中存在着的主要

危险、有害因素有火灾、其他爆炸、容器爆炸、中毒窒息、车辆伤害、物体打击、

冻伤等。

4评价单元的划分、评价方法的选择及安全评价

4.1评价单元的确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工程的现场调研资料，在工程主要危

险、危害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遵循突出重点、抓主要环节的原则划分评价单

元。本评价报告的评价单元按安全检查表法划分如下：

前置条件、安全管理组织、安全管理制度、从业人员。

4.2评价方法的选择

安全评价方法是对系统的危险性进行分析，评价的工具。目前已开发出

数十种评价方法，每种评价方法的原理、目标、应用条件、适用对象、工作

量均不尽相同，各有其特色。

针对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安全评价的目的、内容和要求，根据选择安全

评价方法的充分性、适应性、系统性、针对性、合理性的原则，选择事故后果模

拟分析方法、安全检查表法和安全检查法对该经营部的经营条件进行评价。

4.3安全检查表法评价

安全检查表法是系统安全工程的一种最基础、最简便、广泛应用的系统危险

性评价方法，是一种定性分析方法。同时通过安全检查表检查，便于发现潜在危

险及时制定措施加以整改，可以有效地控制事故的发生。安全检查表主要用于对

实际生产经营过程列表进行详细检查，以识别可能存在的危险性和有害性的一种

人们普遍使用的方法。应用安全检查的目的有：

1、辨识建设工程（项目）或系统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2、分析危险、有害因素可能引发事故和导致事故发生的条件，以便制定相应

的安全对策措施，预防事故发生和控制事故影响范围，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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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安全检查，评价人员可有针对性的提出具体的安全对策措施。安全检

查法适用于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专项安全评价、安全现状综合评价，也

可对正在建设的项目（工程）或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生产工艺过

程的各个阶段）进行检查。

本评价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号令（79号令修改）、《江

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原赣安监管二字[2013]14号）、《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GB18265-2019以及相关的安全技术规范，评价小组编制了《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

安全评价现场检查表》，对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零售经营危险化学品安全现

状评价的符合性进行定性评价。

5安全经营条件符合性评价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规、标准、规范，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单位危险

化学品经营安全条件进行检查评价，检查结果见表 5-1。
表 5-1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安全评价现场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情况 符合性

1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单位应当依法登记注册为企

业

安监总局 55号
令、赣安监管二

字﹝2013﹞14
号

已取得企业名称

设立登记通知书
符合

2

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

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安监总局 55号
令、赣安监管二

字﹝2013﹞14
号

经营场所在的房

屋为单层砖混结

构，轻质屋顶，耐

火等级可达二级，

经营场所除北面

邻 S305乡道外，

其余三面均为山

坡地；场所内配置

有 4瓶MFZ4型干

粉灭火器。墙上设

有“禁带烟火”等

安全警示牌。零售

经营，其经营场所

为租赁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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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情况 符合性

3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

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

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

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

术培训合格；

安监总局 55号
令、赣安监管二

字﹝2013﹞14
号

主要负责人与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已取证；不涉及特

种作业人员

符合

4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应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岗位操作规程；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指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危

险化学品购销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包括防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管理等内容）、

易制毒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安全生产

奖惩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事故管理制

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

安监总局 55号
令、赣安监管二

字﹝2013﹞14
号

公司制定有部分

安全管理制度、职

责等

不符

合

5
经营剧毒化学品的，除符合上述（4）规定的条件外，

还应当建立剧毒化学品双人验收、双人保管、双人发

货、双把锁、双本账等管理制度。

安监总局 55号
令、赣安监管二

字﹝2013﹞14
号、

无此项 /

6
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

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安监总局 55号
令、赣安监管二

字﹝2013﹞14
号

有现场处置方案，

配有 4台
MFZ/ABC4规格

手提式干粉灭火

器

符合

7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

除符合上述（1~6）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一）新设立的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其

储存设施建立在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用于危险化学

品储存的专门区域内；

（二）储存设施与相关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

（三）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安全评价报告符

合《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评价细则》的要求；

（四）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

类或者安全工程类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

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

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常用危险化学品

安监总局 55 号

令、赣安监管二

字﹝ 2013﹞ 14
号

零售经营，少量气

瓶在零售场所摆

放储存，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管理人

员已取得相应考

核合格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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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情况 符合性

贮存通则》（GB15603）的相关规定。

8

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易扩散危险化学品的，除符

合上述（7）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石油化工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GB50493）
的规定。

9 禁止选址在人员密集场所、居住建筑内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闲置房屋，经营场

所除北面邻 S305
乡道外，其余三面

均为山坡地，50米
范围内无人口居

住，不属于人员密

集区

符合

10

危险化学品商店建筑构造、耐火等级、安全疏散、消

防设施电气、通风应按 GB50016规定执行：

甲类仓库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一、二级耐火等

级厂房（仓库）的屋面板应采用不燃烧材料；仓库的

占地面积不大于 300m2时，可设置 1个安全出口；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

租用武宁县罗坪

镇关山村三组吴

群善所有的闲置

房屋（属经营性用

房）作为该公司瓶

装工业气体经营

场所（不设备货

库、不涉及充装），

该房屋为单层砖

混结构，耐火等级

二 级 ， 总 面 积

108.79m2，存放少

量40L瓶装（钢瓶）

气体和空瓶，且该

公司瓶装工业气

体经营场内的办

公营业区与气瓶

摆放区采用实体

墙分隔。办公营业

区与气瓶摆放区

均设独立出口。

符合

11

危险化学品商店的营业场所面积（不含备货库房）应

不小于 60m2，危险化学品商店内不应设有生活设施。

营业场所与备货库房之间，以及危险化学品商店与其

他场所之间应进行防火分隔。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该公司瓶装工业

气体经营场所（不

设备货库、不涉及

充装）所处房屋为

单层砖混结构，总

面积 108.79m2，存

放少量 40L 瓶装

（钢瓶）气体和空

符合



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赣通浔化评字（2021）104号

32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情况 符合性

瓶，且该公司瓶装

工业气体经营场

内的办公营业区

与气瓶摆放区采

用实体墙分隔。其

中办公经营区位

于该房屋的北侧

（面积约 27m2），

气瓶摆放区位于

该房屋的南侧（面

积约 81m2），该气

瓶摆放区由北至

南采用实体墙分

隔为三个隔间（北

侧隔间摆放氧气、

氮气、氩气、二氧

化碳等不可燃气

体气瓶、中间隔间

摆放少量空瓶、最

南侧隔间则摆放

丙烷等少量可燃

气体气瓶）。办公

营业区与气瓶摆

放区均设独立出

口。

12
备货库房应设置高窗，窗上应安装防护铁栏，窗户应

采取避光和防雨措施。

不设备货库、不涉

及充装
/

13

备货库房地面应防潮、平整、坚实、易于清扫，可能

释放可燃性气体或蒸气，在空气中能形成粉尘、纤维

等爆炸性混合物的备货库房应采用不发生火花的地

面。储存腐蚀性危险化学品的备货库房的地面、踢脚

应采用防腐材料。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不设备货库、不涉

及充装
/

14

营业场所只允许存放单件质量小于 50kg或容积

小于 50L的民用小包装危险化学品，其存放总质量不

得超过 1t，且营业场所内危险化学品的量与 GB18218
中所规定的临界量比值之和应不大于 0.3；

备货库房只允许存放单件质量小于 50kg或容积

小于 50L的民用小包装危险化学品，其存放总质量不

得超过 2t，且备货库房内危险化学品的量与 GB18218
中所规定的临界量比值之和应不大于 0.6；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营业场所内少量

存放40L瓶装工业

气体，总量不超过

1t，与临界量比值

之和小于 0.3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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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情况 符合性

15
只允许经营除爆炸物、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

学品的农药除外）以外的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不属于爆炸物和

剧毒化学品
符合

16 危险化学品不应露天存放。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经营场所内存放 符合

17

危险化学品的摆放应布局合理，禁忌物品要求应按

GB15603的规定执行。

根据危险品性能分区、分类、分库贮存。各类危险品

不得与禁忌物料混合贮存；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必须

与爆炸物品、氧化剂、易燃物品、自燃物品、腐蚀性

物品隔离贮存。易燃气体不得与助燃气体、剧毒气体

同贮;氧气不得与油脂混合贮存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常用化学危

险品贮存通则

》

办公经营区位于

企业该项目所租

赁房屋的北侧（面

积约 27m2），气瓶

摆放区位于该房

屋的南侧（面积约

81m2），该气瓶摆

放区由北至南采

用实体墙分隔为

三个隔间（北侧隔

间摆放氧气、氮

气、氩气、二氧化

碳等不可燃气体

气瓶、中间隔间摆

放少量空瓶、最南

侧隔间则摆放丙

烷等少量可燃气

体气瓶）。此外办

公营业区与气瓶

摆放区均设独立

出口。

符合

18
应建立危险化学品经营档案，档案内容至少应包括危

险化学品品种，数量、出入记录等，数据保存期限应

不少于 1年。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管理制度中有相

关规定
符合

19
备货库房平开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平开门及窗应设

等电位接地线。门外应设人体静电消除器。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不设备货库、不涉

及充装
/

20
备货库房内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应按 GB50058的

规定执行。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不设备货库、不涉

及充装
/

21
备货库房照明设施、电气设备的配电箱及电气开关应

设置在库外，并应可靠接地，安装过压、过载、触电、

漏电保护措施，采取防雨、防潮保护措施。

《危险化学品

经营企业安全

技术基本要求》

不设备货库、不涉

及充装
/

https://baike.so.com/doc/6661196-687501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46377-26056142.html
https://baike.so.com/doc/4260317-44630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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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情况 符合性

22

气瓶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作业人员应按有关规定

持证上岗；作业人员应了解所作业的气瓶及瓶内介质

的特性、相关要求和发生事故时的应急处置技术；

作业人员在作业中应经常检查气瓶安全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采取措施。

《气瓶搬运、装

卸、储存和使用

安全规定》

安全员已取证，了

解相应知识
符合

23

作业单位应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现场急救用

具。作业人员作业时，应穿戴相应的防护用具，并采

取相应的人身肌体保护措施。作业单位应负责定期对

作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和事故预防、急救知识的培

训。气瓶一旦对人体造成碰伤、砸伤、灼伤、中毒等

危害，应立即进行现场急救，并迅速送医院治疗。

《气瓶搬运、装

卸、储存和使用

安全规定》

配备劳动防护用

品和现场急救用

具

符合

24

气瓶入库前，应由专人负责，逐只进行检查。检查内

容至少应包括：

a)气瓶应由具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的单位生产；

b)进口气瓶应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认可；

c)入库的气体应与气瓶制造钢印标志中充装气体名称

或化学分子式相一致;
d)根据GB/T16804规定制作的警示标上印有的瓶装气

体的名称及化学分子式应与气瓶钢印标志一致;
e)应认真仔细检查瓶阀出气口的螺纹与所装气体所规

定的螺纹型式应相符,防错装接头各零件应灵活好用;
f)气瓶外表面的颜色标志应符合 GBT7144的规定,且
清晰易认;
g)气瓶外表面应无裂纹、严重腐蚀、明显变形及其他

严重外部损伤缺陷;
h)气瓶应在规定的检验有效使用期内;
i)气瓶的安全附件应齐全,应在规定的检验有效期内并

符合安全要求;
j)氧气或其他强氧化性气体的气瓶,其瓶体、瓶阀不应

沾染油脂或其他可燃物。

经检查不符合要求的气瓶应与合格气瓶隔离存放,并
作出明显标记,以防止相互混淆。

《气瓶搬运、装

卸、储存和使用

安全规定》

不设备货库、不涉

及充装，气瓶经营

场所暂存，管理制

度中有相应规定

符合

25 气瓶的储存应有专人负责管理

《气瓶搬运、装

卸、储存和使用

安全规定》

专人管理 符合

26
入库的空瓶、实瓶和不合格瓶应分别存放,并有明显区

域和标志
没有区域和标志

不符

合

27 气瓶入库后,应将气瓶加以固定,防止气瓶倾倒
气瓶摆放区无气

瓶防倾倒措施

不符

合

28
气瓶在存放期间,应定时测试库内的温度和湿度,并作

记录。库房最高允许温度和湿度视瓶装气体性质而定,
必要时可设温控报警装置。

定期巡检和测试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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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情况 符合性

29
应建立并执行气瓶出入库制度,并做到瓶库账目清楚,

数量准确,按时盘点,账物相符，做到先入先出。
有相应管理制度 /

30
气瓶出入库时,库房管理员应认真填写气瓶出入库登

记表,内容包括:气体名称、气瓶编号出入库日期、使

用单位、作业人等。

有相应管理制度 /

31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结合本单位

的危险源状况、危险性分析情况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

点，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事

故应急预案编

制导则》

该企业经营场所

编制了简易的《现

场处置方案》

符合

32
事故风险单一、危险性小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只编

制

《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

该企业经营场所

编制了简易的《现

场处置方案》

符合

检查结果：该企业零售经营危险化学品，未设备货库房，经营场所存放

少量瓶装工业气体，已取得企业名称设立登记通知书；主要负责人与安全管

理人员已取证；已制定现场处置方案、相关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但需完善。

企业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号令及其它相关法规、标准规

定的关于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经营条件的要求。但应完善经营场所现场气瓶

防倾倒措施、经营场所现场气瓶存放区域应有醒目标识且危险化学品应按其

化学性质分区、分类、分库储存。该公司瓶装工业气体经营场内的办公营业

区与气瓶摆放区应采用实体墙分隔，且办公营业区与气瓶摆放区均设独立出

口。定期检查、完善现场灭火器材。

6建议

1）健全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并检查、落实；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技术

教育，熟悉所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及危害，掌握防范措施；完善现场处置

方案，使员工熟悉现场处置措施。

2）不得超越评价报告所评价的品种、存放数量及包装容器经营。

3）在经营活动中的相关业务单位必须具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所规定的相应资质；经销有生产许可证企业的合格气瓶和气体，不得经销无

证企业的产品或使用不合格气瓶，不得将气体销售给不具备经营、使用条件

的客户，并建立健全采购、销售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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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钢瓶验收要注意：包装外形无明显外伤，附件齐全，封闭紧密，

无漏气现象，包装使用期应在检验规定的周期内，逾期不准使用，必须重新

检验。

5）经营运输时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车辆运输，气瓶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

套好橡胶防护圈，钢瓶一般应平放，并将瓶口朝向同一方向，不可交叉；高

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并固定，防止滚动。

6）建议坚持 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要有严格的人员、车辆出入制度及

禁火管理制度。发放危险物品的周知卡，严格督促检查安全防火协议。

7）氧气储存点内禁止存放油脂及一切易燃物品；氧气瓶禁止与油脂接

触。操作者不能穿有油污过多的工作服，不能用油手、油手套和油工具接触

氧气瓶及其附件。

8）装卸时必须轻装轻卸，严禁碰撞、抛掷、溜坡或横倒在地上滚动等。

运输时必须委托有资质的车辆运输，同时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套好橡胶防

护圈，钢瓶一般应平放，并将瓶口朝向同一方向，不可交叉；高度不得超过

车辆的防护栏，并固定，防止滚动。

9）气瓶应设置有防止瓶倒的护栏。如发现钢瓶漏气，应迅速开门窗通

风，拧紧钢瓶阀，并移至安全场所。如失火时应及时将钢瓶搬离火场，若搬

运不及，可用大量水冷却钢瓶，以防高温引起爆炸。

10）应对危险化学品商店（气瓶经营场所）的温度和相对湿度进行监控，

相对湿度不能超过 80%，温度高于 30OC应及时采取降温措施。

11）建议企业危险化学品商店（气瓶经营场所）门前 18m范围内严禁明

火作业和未带阻火器的车辆出入，并设醒目的警示标志。

12）定期进行危险识别和评价，创建和运行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体系，建立“一图一牌三清单”，不大于 15天等登陆江西省应急管理厅江

西省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填报隐患排查治理信息。

13）建议企业在危险化学品商店（气瓶经营场所）乙炔、丙烷存放点安

装便携式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器及人体静电泄放装置。

14）加强危险化学品商店（气瓶经营场所）的通风换气，防止气体积聚

引起火灾、爆炸及中毒窒息等事故的发生。经营场所内严禁动用明火。

15）应完善危险化学品商店（气瓶经营场所）气瓶防倾倒措施、经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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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现场气瓶存放区域应有醒目标识且危险化学品应按其化学性质分区、分类、

分库储存，定期检查、完善现场消防器材。

16）企业应当与已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资质的厂家或持有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单位签订销售合同，并委托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许可的企业承运。在经营危险化学品时应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

要求，由供货方向购买方提供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17）企业应建立完善的采购和销售台帐，如实记录化学品的数量、流向，

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18）企业应根据法规变化及时修订完善和落实事故应急预案和相关管理

制度，补充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安全风险管理制度、事故管理制度、职业卫

生管理制度等内容，加强员工安全防护知识学习。

19）组织员工学习相关危险化学品知识，熟悉所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特性

及危害，掌握防范措施，相关管理人员和业务员应做到持证上岗，并按规定

进行再培训和复审。

20）购销人员在经营过程中，如对所经营的产品进行查验时，必须严格

按照安全技术说明书和重点监管的危化品安全措施和事故应急处置原则以及

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作业，穿着防静电服装，配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21）根据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 55号令（原安监总局 79号令

修改），建议公司配备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者安全工程类中等职业教

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

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2）建议企业按《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29639-2020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报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23）建议企业严格遵守《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GB18265-2019第五章危险化学品商店安全技术基本要求所列的对瓶装工业

气体零售经营商店的经营场所有关商店选址、建设要求、安全设施的强制性

条款，且时刻关注企业所涉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店周边环境变化情况，

保持经营场所与外部环境安全间距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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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评价结论

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及标准，结合我公司评价人员踏勘武宁县鑫诚气体有

限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商店（气瓶经营场所），并核实了该企业提供的文件、

资料，对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零售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现状评价，得出以

下评价结论：

1）该企业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店经营过程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有：

火灾、其他爆炸、容器爆炸、中毒窒息、车辆伤害、物体打击、冻伤等。

2）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该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

店的经营场所涉及的瓶装氧气、氮气、氩气、二氧化碳、乙炔、丙烷、氩气

和二氧化碳混合气（80%氩气，20%二氧化碳）等均属于危险化学品。其中

涉及的瓶装乙炔、丙烷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不涉及剧毒化学品，

不涉及易制毒化学品、不涉及高毒化学品、不涉及监控化学品、不涉及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不涉及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

3）该企业经营场所不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规定的重大

危险源。

4）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号检查表检查，该企业经营

场所符合要求，但应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现场处

置方案等。

5）该企业零售经营危险化学品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

本要求》安全要求。

6） 该企业瓶装工业气体零售经营商店，未设备货库房，不涉及充装。

经营场所存仅放少量瓶装工业气体，应完善经营场所现场气瓶防倾倒措施、

经营场所现场气瓶存放区域应有醒目标识且危险化学品应按其化学性质分

区、分类、分库储存，该企业瓶装工业气体经营场内的办公营业区与气瓶摆

放区应采用实体墙分隔，且办公营业区与气瓶摆放区均设独立出口。企业应

定期检查、完善现场灭火器材。

7）该企业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及现场处置方案基本符合安全要求，但应

进一步完善。

8）该企业危险化学品商店（气瓶经营场所）应重点防范的危险有害因

素为火灾和其他爆炸，应重点关注本评价报告第 6章所提出安全评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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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有关隐患整改，制定规划，不断完善安全装置，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绩效。

综上所述，武宁县鑫诚气体有限公司零售经营氧气、氮气、氩气、二氧

化碳、乙炔、丙烷、氩气和二氧化碳混合气（80%氩气，20%二氧化碳）等

等瓶装气体的零售经营场所，在落实本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后

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条

件。

8评价说明

1、本报告是根据评价小组对企业的经营场所实地踏勘这一时点的安全

现状评价，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此后，企业经营方式改变、法定代表人变更

或增加危险化学品经营品种，本报告将失去证明效力，应重新进行安全评价。

2、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文件如有虚假，导致评价报告不真实、不准确，

本公司不予承担责任。

9附件

1、企业名称设立登记通知书、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2、房屋租赁协议、从业人员资格证；

3、安全管理制度、现场处置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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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周边环境照片及评价人员现场合影：


	1评价概述
	1.1评价的目的和原则
	1.1.1评价的目的
	1.1.2评价原则

	1.2评价依据
	1.2.1法律、法规
	1.2.2规范性文件
	1.2.3标准、规范
	1.2.4其他资料

	1.3评价范围和评价内容
	1.3.1评价范围
	1.3.2评价内容

	1.4评价程序

	2企业概况
	2.1企业基本情况
	2.2企业经营场所基本情况概况
	2.2.1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 
	2.2.2主要设备及建筑物
	2.2.3劳动安全保护用品

	2.3交通与通讯
	2.4安全管理体系
	2.4.1安全管理机构
	2.4.2安全管理制度
	2.4.3教育与培训
	2.4.4事故应急预案
	2.4.5安全标志

	2.5经营的产品

	3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3.1经营的化学品的辨识
	3.2重大危险源辨识
	3.3经营的气体危险危害分析
	3.4零售经营过程的危险、危害因素分析
	3.4.1容器爆炸
	3.4.2火灾、其他爆炸
	3.4.3中毒窒息
	3.4.4车辆伤害
	3.4.5物体打击
	3.4.6冻伤
	3.4.7与手工操作有关危险、有害因素的识别

	3.5事故案例
	3.6危险、有害产生的原因
	3.7本章评价小结

	4评价单元的划分、评价方法的选择及安全评价
	4.1评价单元的确定
	4.2评价方法的选择
	4.3安全检查表法评价

	5安全经营条件符合性评价
	6建议
	7评价结论
	8评价说明
	9附件

